江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招聘专职民兵教练员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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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报名考生必须如实填写上述内容，如填报虚假信息者，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



附件3

加分细则

一、服役期间担任过2年以上班长的，计1分；
二、服役期间在教导队参加过预提指挥士官培训的,计1分；
三、在部队组织的“四会”教学比武期间取得过团级以上单位表彰奖励或被团级以上单位评为优秀“四会”教练员的；旅团级计1分，正师级计3分，军级（含副军级）计5分，副大区级以上计8分；
四、已加入基干民兵组织,且在省市比武中取得名次的，市级比赛第一、二、三、四、五、六名分别计3分、2.5分、2分、1.5分、1分、0.5分，省级比赛第一、二、三、四、五、六名分别计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五、在部队服役期间获得个人三等功及以上或者个人三级表彰及以上奖励的，个人三等功计3分、个人二等功计5分、个人一等功计8分，个人三级表彰计3分、个人二级表彰计5分、个人一级表彰计8分。
符合以上加分条件的人员，需在现场报名时一并提交加分证明材料，不同加分项目可累计计算，并在考试总成绩中进行加分。

